
《信報》《教育評論》(24/05/24)

教學：手段？目的？

前幾周論及香港學校的中國語文教育，引來不少讀者朋友送來他

們非常關注的子女、孫兒女的習作、試卷。值得再進一步探討。

最近有一個場合，與內地的小學教師談起教“圓”的故事。這個

故事曾在本欄提過。已退休的上海閘北八中校長劉京海，因為“成功

教育”的成功，有一年上海市政府委託他幫助、接管幾所當地的弱勢

學校。劉校長說，“我不是去撤換校長，也不是派一位得力助手去接

管，我是請一位教師，到那學校演示教學。”八中是一所初中。他的

“成功教育”，是相信學生都是可以成功的，因此開始的時候，申明

只錄取本區30多所小學最差的學生。結果他們的學生，大部分都進了

重點高中，而且之後的大學入學率，超過上海全市的平均。

對待弱勢學校，他也是抱著同樣的宗旨，教師都是可以成為成功

的教師，只是心態與思維的問題。他舉了幾個演示教學的例子，其中

一個就是“圓”。一般小學，當然是說明人們生活中，有很多圓的元

素 – 時鐘是圓的、月亮是圓的、車輪是圓的、…。跟著就是計算圓

周（2πr）、圓面積（ ），也就完了。剩下來是反復的操練。這π𝑟2

位老師的演示，首先問學生，“假如要兩個孩子爭奪一個球，那球放

在哪裡最公平？”學生毫不思索答“在兩個人中間”。教師繼續問：

“假如有5個孩子爭奪一個球，那孩子應該站在什麼地方，才最公

平？”學生稍為思索，就得出了5個孩子與球等距離的答案。其實，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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師已經埋下了“等距”、“圓心”的概念伏筆。教師進一步問：“假

如是50個學生爭一個球，又應該怎樣？”很自然的，一個圓形就初步

浮現了。教師趁機會就解釋，為什麼車輪總是圓的，為什麼四方輪不

行，學生都笑得合不攏嘴。

教學技巧 與 教學目的

這次，在筆者介紹這個故事的時候，在座的教師都感到新鮮有

趣。其中一位說：“這是新穎的教學技巧。”這句話驚醒了筆者：

“這不是教學技巧，而是教學目的的分別。”上述那位教師的演示，

並沒有旨在講述π的來源，對於圓的周長與面積，沒有直接的幫助。

她是在讓學生學習，什麼叫“圓”，是與一個點（圓心）等距離的許

多點的圖形。這是數學！是認識圖形的性質與特點。教師當然還要學

生學習圓的周長與圓面積，那是計算。計算熟練，不一定就是學了數

學。

這就聯想起兩位研究數學的同事。梁貫成，港大教育學院，專門

研究數學教育，還得了全球性的榮譽。他的觀察，用粵語說，香港的

學生“會得計數，不會講數”。也就是說，懂得計算，但不知其所以

然。這樣的計算，簡單的已經被計算器取代；複雜一點的，也有種種

軟件可以代勞。但是基本的數學概念，卻要靠領會，機器代替不了。

蕭文強，港大數學系的資深教授，筆者同班同學。1980年筆者在

聖保羅書院（男校）教數學。一名中三學生，拿著一本書來問：“阿

Sir，你教的數學，我覺得我都容易做，我想學微積分。”拿著的是中

六用的微積分課本。筆者當時用郵柬請教遠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當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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授的蕭文強。他的回信一下打開了筆者的思路：“他現在學微積分，

只不過是提前學了將來一定會學的東西，並不會加強他的數學素養。

我現在感到，在香港我們沒有更寬廣的數學見識，不會感到身邊到處

都是數學，也可以說是沒有數學意識。”（大意，年代久遠，不復詳

記）

計算能力 與 數學意識

這些數學的意識、概念、素養，不是可以用具體的考題去測量

的。因此就逐漸離開了教師們的視野。所以說，如何教學生學“圓”

，不是教學手段問題，而是教學目的。教學手段要變，是為了學生學

得更好。但是這個“更好”，也可以是計算得更快、更準。更豐富的

數學意識，更深刻的數學素養，是另外一回事。

就前文討論的中國語文學習，這種差異就更大了。因為數學還能

說得出數學素養大概是怎樣一回事，語文能力（還不說素養）就不容

易說清楚包括哪些方面。同樣的一班、同樣的教師，經歷同樣的授課

過程，幾十個學生，很有可能就會發展出完全不同的語文能力。以學

習的終點去評量學生的語文能力，往往只是教師的主觀判斷。

那其實也是難免的，因為語文能力的判斷，很難有客觀標準。

教師出一個題目，學生作文，誰得到80分(算是高分)，誰得到60分

（算是低分），很難有客觀的量度標準。現在往往出現的是，教師於

是對於作文有具體要求，比如說要有“擬人法”、“排比句”、“明

喻”，等等，才可以作出判斷。有不知名的家長傳來下面這一段，來

自教師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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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描寫文和遊記的分別：描寫文不可有很多「我」字，每一段都要

有很多修辭、形容詞和成語，不用寫路線。遊記要着重路線可以寫

「我」字，不需加入太多修辭、形容詞和成語，但是一定要有一

些。”

不知道這是哪家的發明？ 把上面這一段問諸一位頗有研究的資深

教師（本身也是作家），不禁“文抄”他的反應：

“的確很可怕。建構式的語文教學已經到了荒謬的地步。描寫文幹

嘛一定要有成語，遊記怎麼就不能用形容詞？實際生活中兒童身邊

的文體特徵（描寫、說明、議論、抒情……）都是混合出現的。把

一種文體孤立起來，強調它的特點，是遠離生活的學習。”

規範作文 與 綜合學習

不過這樣，作文的批改，就有根據了。為了批改、為了分數、為了

有看得見的結果，就把語文的寫作，當成了工業式的製作，以質量控

制的概念看待學生的寫作。於是設想出許多手段和規條，因為只有這

些是可以檢測的。什麼思維、情感、創意、… 也就顧不上了，因為那

是“混合出現的”。

“混合出現的”，其實是人類學習的基本規律。筆者年前曾經嘗試

比較通俗地介紹學習科學，其中一條原理，就是人類的學習是綜合性

的。最簡單的例子，嬰孩對於“媽媽”概念（知識）的形成，就包括

媽媽的體溫、體香、脈搏、聲音、抱姿、臉容、…, 是“混合出現

的”，而不是分拆成維度然後拼成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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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是“混合出現的”結果，只能是綜合性地用人腦去判斷，就難免

有主觀因素。也就是說，同樣的一篇作文，不同的教師也許會得出不同

的評價，那也沒有什麼大逆不道的地方。評價名作家的一篇文章、名畫

家的一幅畫，尚且會得出不同的結論，更遑論學生的作品？關鍵是前者

不是評分，而學生的作文必須要評分。又回到周前本欄有關“分數”的

討論。於是出現了用“結構性”的思維，指導學生去寫作的怪現象；不

過大家已經見怪不怪的。結果，教了許多規範性的手段，卻沒有了學習

語文的最終目的。對於學生的寫作能力，不是在發揮，而是在壓抑。

另外一位從事藝術教育的朋友，把這種現象，比喻為種樹。一棵樹

的成長與茂盛，不是從枝葉和花果開始；而是從樹苗的灌溉開始，但

是那時候看不到未來的開花結果，也無法指揮枝葉向哪個方向發展。

在學校裡學習，不管是數學還是語文，不就是在培育樹苗，在做灌溉

功夫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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